
附件 2a-1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申請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計畫要點

(草案) 
 

 

一、辦理依據： 

依教育部一百一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臺高教字第1132202619H號函辦理。 

二、獎勵對象： 

本國籍且非在職之博士班一至三年級學生。 

非在職：係指無固定雇傭關係工作者，包括非依勞動基準法第三十條第

一項法定工作時間或事業單位所定之工作時間於公私立事業單位從事專

職全時工作之有給職人員、或具有軍公教身分人員。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請領本獎學金： 

（一）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或以在職生身分報考。 

（二）錄取後辦理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 

（三）已支領同屬政府部門獎學金性質經費者。 

（四）獲獎學生未依系所規定提交每年定期評量相關資料。 

（五）獲獎學生經查資料有偽造或不實情事者，撤銷其獲獎資格，已領

取之獎學金應予繳回，並依情節追究相關責任。 

三、獎勵名額及獎勵補助年限： 

（一）每月補助獲獎學生獎學金四萬元，獎勵期間自當年度八月一日起

至隔年七月三十一日止，惟當年度為博士班三年級學生，獎勵至

博士班三年級止。 

（二）獎學金每月由教育部補助二萬元，學校（含計畫型補助）及企業

共同補助二萬元，合計每月四萬元。 

四、支領規定： 

（一）獲獎學生不得重複支領「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博士生研究獎學金

試辦方案」之獎學金。 

（二）教育部補助之二萬元學校不得對學生增訂附有負擔之支領條件。 

（三）有關學校及企業共同補助之二萬元不得以其他非金錢給付形式折

抵，例如減免或折抵設備使用費等。 

五、獲獎學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自事實發生日次月起終止其受領本獎

學金之資格，且不再恢復： 

（一）休、退學者：自休、退學程序完成當月起停止發放，休學後復學亦

不再發放。 

（二）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職全時之有給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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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回碩士班就讀，自轉回碩士班該學期起終止

發放。 

（四）發表之國內外期刊論文或報告，有違反學術倫理相關規範、有不當

研究行為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等情事，經查證屬實者，自案件確認

之當月起終止發放。 

（五）如有其他事由，經申請單位或本校相關會議決議不再給予獎勵。 

六、獎勵名額及分配方式如下： 

（一）獎勵名額：依教育部核定名額。 

（二）獎勵名額分配方式：針對申請計畫之系所採平均分配，系所申請人

數超過該系所分配名額，彈性調整至尚有名額之其他系所。 

七、申請方式： 

（一）提交「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申請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申請表」。 

（二）各項證明文件：依各系（所）訂定甄選規定檢附相關資料，例如：

研究計畫書、在學成績、碩士論文、已發表之學術期刊、著作、作

品、專利、成果、國際級競賽獲獎紀錄證明或其他有利資料等。 

八、獲獎學生成果效益追蹤： 

（一）各系（所）針對獲獎學生每學年至少應舉辦一次資格考核，由各系

（所）自訂日期並受理申請。 

（二）針對獲獎學生應定期評量並追蹤其畢業流向及表現，以了解就業或

其職涯規劃，做為校務發展的指標。 

九、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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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申請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申請表 

  113 學年度                                                        申請日期：民國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申 

請 

人 

姓名  性別     □ 男     □ 女 

學號  身分證字號  

聯絡 

電話 

住宅： 

手機： 
E-Mail  

院系 

所別                         學院               博士班   _______ 年級 

國籍 □本籍生 
是否領取其

他獎助金 
□是（請敘明） 

□否   

學生本人帳號 

□ 郵局 

□                      銀行                     分行 

              

應繳資料查核（請申請人逐一確認勾選） 

   □ 1.本申請表 

   □ 2.身分證及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 3.本人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 4.指導博士班學生學位論文同意書 

   □ 5.配合款來源：學校及企業共同補助2萬元 

    計畫名稱/編號(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補助金額：_______ 元 

    企業名稱(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補助金額：_______ 元 

   □ 6.各項證明文件：依各系訂定甄選規定檢附資料提供系上審查，例如：在學成績、碩

士論文、已發表之學術期刊、著作、作品、專利、成果、國際級競賽獲獎紀錄證明、

切結書或其他有利資料等。(各系備查) 

本人就讀本校博士班，聲明並保證遵守「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申請教育部博士生獎學金補助

計畫要點」各項規範，並證明本人資料均屬事實，同意本校以補助博士生研究獎學金之目

的，得對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加以蒐集、處理及利用。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審 

查 

單 

位 

指導教授簽章： 系所主管： 

審查結果： 

□ 推薦    □ 不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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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件影本黏貼處 

申 

請 

人 

姓 名  學 號  

院系所別 ______________ 學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博士班  _______ 年級 

聯絡電話  

通訊住址  

 

本表件同意學校以以補助博士生研究獎學金之目的，得對本人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加以

蒐集、處理及利用    

  申請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  

黏貼處(正面)  

國民身分證影印本  

黏貼處(反面)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 

黏貼處(正面)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 

黏貼處(反面) 

郵局或銀行存摺封面影本 

 


